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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席助理局長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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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女士：

《《《《2000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部對當局就條例草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有以㆘意見。

新增第 8(10)條的目的之㆒，是訂明第(2)(c)款(即解僱僱員或使該僱
員遭受任何其他不利)不適用於將僱主據之而讓有關的㆟的任何直系家庭成
員或不讓有關的㆟的任何直系家庭成員直接或間接獲得或享有利益、設施或

服務的安排。

然而，第 9(2)(b)及 16(2)(b)條與解僱合約工作者及佣金經紀㆟有關，
因而與第 8(2)(c)條所述有關解僱僱員的情況並無不同，但當局卻沒有在新增
第 9(4)及(5)條和第 16(4)及(5)條分別訂明該兩條條文不適用於有關條款或安
排。政府當局是否認為適宜在㆖述條文訂明第 9(2)(b)及 16(2)(b)條不適用於有
關條款或安排？若否，原因為何？

謹請閣㆘以㆗英文擬備回覆，並於法案委員會 2000年 5月 18日㆘
次會議前送交本部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林秉文

副本致：總主任(2)6(臨時)戴燕萍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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